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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工程学院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实施细则

一、各专业拟招生人数

根据学校下达的招生计划、招生要求和我院实际情况，2026 年各专业拟招收博士生

的名额如下（复试录取过程中名额可能有所变动，以实际录取为准）：

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习方式
拟招总人数

（含推免生）

已录取人数

（含推免生）

第一批待录

取人数
备注

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全日制 99 14 54

含阿拉尔专项、对口支

援、少民骨干计划、国

际产学研用等专项计划

及科研博士约 17 人

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5 1 9
含少民骨干计划、科研

博士约 2 人

085600 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 28 6 0
含专项计划及科研博士

约 11 人

085600 材料与化工 非全日制 10 0 4 含专项计划 4 人

二、复试程序

1.报名及资格审核

考生须符合我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报名要求，详见《北京化工大学 2026 年博士研

究生招生章程》（https://graduate.buct.edu.cn/2025/1107/c1392a213714/page.htm）

考生需在 2026 年 4 月 28 日 10:00-5 月 9 日 24:00 之间完成网上报名，并于 2026 年

4 月 28 日 10:00-5 月 11 日 17:00 正常工作日期间将纸质报名材料提交至我校朝阳校区化

学工程楼 A208 学院办公室(办公室不接收直接邮寄，校外考生可将材料邮寄给报考导师，

材料经报考导师签字确认后，送至化学工程楼 A208，没有导师签字的视为导师审核不合

格)。报名资格和报名材料的具体要求见《化学工程学院 2026 年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收博

士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》和《化学工程学院 2026 年“硕博连读”招收博士研究生工作实

施细则》中的相关要求，网址链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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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graduate.buct.edu.cn/2025/1113/c1392a213963/page.htm。我院收到报名材料后将组织

统一审核，拟于 5月 15 日前完成材料审核，确定进入综合素质考核阶段的考生名单，并

在我院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网址如下：https://chem.buct.edu.cn/5065/list.htm。

2.复试（综合素质考核）

（1）考核内容

申请人以学术报告的形式介绍硕士期间的学习情况、研究工作及学术成果，并对博

士期间研修计划进行展望（PPT 介绍 10 分钟以内，专家提问 10 分钟左右）。

学院综合素质考核小组由不少于五名教授组成（至少 2 名为外单位专家，申请人导

师不进入考核小组），对通过初审考核的考生进行综合素质考核，主要考核考生的思想政

治素质、专业知识、外语水平、科研能力、创新精神等。专业学位博士（工程博士）还需

重点考核是否具备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、进行工程技术创新以及规划和组织实施工程技

术研究开发工作的能力，是否具备成为未来工程领域技术领军人才的培养潜力。

（2）考核时间及地点

综合素质考核的时间预计在 5 月 16 日-5 月 25 日之间，具体时间、地点及面试形式

另行通知。请确保报名邮箱、手机等联系方式信息正确，如因考生信息填报有误导致未能

收到通知，后果由考生自负。

（3）考核流程

根据学校的总体要求，进行现场面试答辩，复试前，考生须登录我校研究生报考服

务系统自行打印《复试通知书》。校外考生可凭下载打印的《复试通知书》和本人有效居

民身份证进校参加复试。所有考生按照面试通知的时间提交面试 PPT，并提前 5 分钟到达

指定场地等待工作人员安排，面试结束后即可离开，考核成绩及拟录取结果将在化学工程

学院网站及工程楼二层公告栏进行公示。

3.成绩计算与录取

成绩计算按照《化学工程学院 2026 年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收博士研究生工作实施细

则》和《化学工程学院 2026 年“硕博连读”招收博士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》中的规定执

行。根据各学科专业招生计划、各专项招生计划及导师招生名额情况，结合考生的综合考

核成绩，按照“服务战略、按需招生、全面衡量、择优录取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开展录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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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确定拟录取名单，并在化学工程学院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天，公示无误后上

报研招办，最终拟录取名单由研招办统一公示。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录取：

1.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不合格；

2.复试不合格（低于总成绩的 60%）；

3.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。

同时获得我校及其他招生单位拟录取资格的考生，须尽快与报考学院联系，确认录

取志愿。

三、其他事项见《北京化工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》

《化学工程学院 2026 年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收博士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》和

《化学工程学院 2026 年“硕博连读”招收博士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》。

化学工程学院

2026 年 4 月 29 日


